
两会医药界人士集体抨击“二次议价”

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三缄其口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在昨日的全国两会医药界代表

委员座谈会上，众多代表委员集体抨

击“二次议价”

,

称危害甚大。 不过，对

于这个事关医药企业未来发展的重

要政策，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

医改办主任孙志刚在参与政协分组

讨论和面对记者提问时，均没有发表

任何看法。

集体抨击“二次议价”

昨日， 在由多家医药行业协会联

合主办的

2013

年全国两会医药界代

表委员座谈会上， 众多知名医药企业

家集体抨击药品招标采购中的 “二次

议价”，建议政府谨慎启动二次议价试

点。所谓“二次议价”，是指医疗机构在

省级药物招标结果的基础上， 对中标

药品进入医院采购之列时， 进行再一

次杀价，即由目前普遍认为的“暗扣”

变“明扣”。

全国人大代表、 科伦药业董事长

刘革新的代表、 科伦药业副总裁卫俊

才称，要谨慎启动二次议价试点，避免

重创国内医药企业。在他看来，对国内

医药工业而言，“二次议价” 将会使其

面临困境：在产能过剩的困境下，医药

工业会因此再次陷入泥沼， 不同的议

价借口又会成为各省招投标的降价依

据。 他建议相关部门从国内医药工业

的现状出发，针对国家实际情况，制定

切实可行的药品采购改革办法， 在广

泛听取行业和社会各界意见之前，谨

慎启动二次议价试点工作。

步长集团有关人士则表示， 在药

品招标采购过程中， 地方的具体执行

和中央部委的设计初衷有所不同。 医

院是一个垄断的市场， 其二次议价能

力非常强大，如果推行二次议价，医药

企业要么失去价格底线， 要么就失去

市场。

全国人大代表、 石药集团董事长

蔡东晨认为， 目前这种情况下推行二

次议价是误国害民， 它使医药企业面

临两难选择，要么让利要么退出，这不

仅影响工业企业的利益， 还影响消费

者的利益。

全国人大代表、 河南辅仁药业集

团董事长朱文臣表示， 二次议价之所

以形成， 主要还是由政府在整个医改

中的角色定位决定的。 政府代表消费

者、 医疗服务提供方、 政府等多方利

益，唯一不代表的是生产企业。

孙志刚三缄其口

不过， 对于这个事关医药企业未

来发展的重要政策，全国政协委员、国

家发改委副主任、 国务院医改办主任

孙志刚昨日上午在北京铁道大厦参加

政协委员医卫

46

组的分组讨论期间

没有发表任何看法。讨论结束之后，面

对记者提出的关于二次议价、 新版基

药目录、医改等问题，孙志刚也未予任

何回应。

北京一位券商医药行业分析师对

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二次议价” 对医

药企业会有很大影响， 将产生不可控

的风险。 在他看来， 议价本身无可厚

非，但如果二次议价广泛推行，那么现

有的省级招标似乎就没有存在的意

义；同时，由于存在“唯低价”的倾向，

药企也担心， 作为一个根本性的政策

改变， 是否又会成为政府削减药价的

一个契机。

在国务院办公厅

2

月份正式发

布的《关于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

基层运行新机制的意见》称，要“稳固

基本药物集中采购机制， 全面贯彻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建立和规范

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

采购机制指导意见的通知》， 坚持以

省

(

区、市

)

为单位网上集中采购，落实

招采合一、量价挂钩、双信封制、集中

支付、全程监控等制度”；并强调，“对

经多次采购价格基本稳定的基本药

物试行国家统一定价；对独家品种试

行国家统一定价，也可探索以省

(

区、

市

)

为单位，根据采购数量、区域配送

条件等， 直接与生产企业议定采购数

量和采购价格”。

不少医药分析人士认为， 此项规

定意味着二次议价已经日渐明朗，正

在渐行渐近。

在此之前，相关媒体报道，

2013

年

国家将对药品招标规范进行重大改

良，目前卫生部、发改委、商务部、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正在加紧

制定方案， 即将出台的招标改良规范

将前述条款中的“不得”改为“允许”，

强调将“二次议价”推向透明化，医院

可以与企业进行“二次议价”。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

1

月初召开的

2013

年卫生工作会议上也表示，在医

药改革中要大力推进和完善药品集

中招标采购制度， 通过集团购买、增

强谈判能力降低流通领域的“水分”；

探索由公立医院管理部门代表辖区

内所有公立医院在省级集中采购工

作的基础上， 与药械生产经营企业进

行带量采购，量价挂钩，最大限度降低

药品价格。

而在

2010

年，卫生部等七部委联

合制定的 《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

作规范》明确规定，医疗机构按照合同

购销药品，不得进行“二次议价”，严格

对药品采购发票进行审核， 防止标外

采购、 违价采购或从非规定渠道采购

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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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法有望今年提请人大审议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中医药法

已被列入今年国务院立法计划第

一档项目。 这意味着，这部酝酿多

年的中医药国家层面法律有望在

今年提请全国人大审议。

按照立法程序，中医药法需要

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后，提请

人大常委会审议，按照惯例法律草

案需经三读方可通过。 此次列入今

年立法计划第一档项目，意味着国务

院有望今年通过草案，并提请人大常

委会审议。

作为中医药发源地，近年来社会

各界对中医药走向国际有着期盼，但

是却面临没有全国性法律的尴尬。 全

国人大代表、天士力董事长闫希军就

表示，“我们总是希望国外政府认同中

医药的合法性，并通过法律加以保护，

但是我们自己却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法

律，这样怎么能要求别人呢？ ”

多年来， 中医药国际化并不顺畅，

迄今还没有中药以治疗性药品通过美

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 据悉，中医药

法的主要精神是“扶持、促进、发展”，在

新形势下促进我国中医药行业发展。

闫希军几年前就联合其他人大代

表提交过中医药立法的建议。他认为，

中医药立法后， 对于中医药健康发展

有着重要意义， 在这部法律的指导和

规范下， 我国中医药行业将迎来巨大

的发展空间。

医药界代表委员建议：

取消政府主导药品集中采购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在昨日召开的医药界代表

委员座谈会上， 医药界人士建

议取消政府主导药品集中招标

采购。

这份拟由石药集团董事长

蔡东晨、科伦药业董事长刘革新

等医药界代表委员联合提交的

《关于取消政府主导药品集中招

标采购的建议》称，省级药品集

中招标采购违背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 该法第二章

第九条规定：“招标人应当有进

行招标项目的相应资金或者资

金来源已经落实，并应当在招标

文件中如实载明。 ” 这说明招标

人必须是付款者，且与招标项目

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即谁付

款、谁采购，谁就是招标人。 而省

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主体实际

上是各省卫生行政部门，不是付

款者和采购者，与药品招标项目

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属于

“只招不采” ，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2006 年后，为逃避上述药品

集中招标采购的法律责任， 有关

部门用行政手段要求各医疗机构

与指定的招标代理机构签订委托

招标协议， 实际上卫生等行政部

门还是药品招标的主导者， 还是

取代了医疗机构的招标人资格，

而药品的采购者、 付款者和直接

利益相关者还是医疗机构， 这属

于变相的“只招不采” ，性质更为

严重。

该建议认为，省级药品集中

招标采购“只招不采” ，让正常

的市场竞争机制失灵，导致商业

贿赂盛行。由于省级药品集中招

标采购变相“只招不采” ，药企

不得不与实际的药品采购付款

者———医疗机构进行隐性的“二

次议价” ， 否则就无法获得市场

份额，这让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

失灵，倒逼药企不得不开展“高

定价、大回扣”的隐性交易竞争，

导致公立医疗机构药品购销领

域商业贿赂盛行，加剧了看病贵

的问题。

该建议还表示，基本药物集

中招标采购 “唯低价是取” ，人

为制造的恶性竞争导致了“劣币

驱逐良币” ， 不但影响药品的供

应，还隐藏着巨大的质量安全风

险。 而省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

“只招不采” ，高度垄断，腐败盛

行，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有鉴于此，医药界代表委员

建议，按照新医改的精神“落实

公立医院独立法人地位” ，取消

政府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

购， 归还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

采购权和定价权。 这样做既有

利于建立和完善医院法人治理

结构， 也有利于提高医药行业

的集中度，规范医药购销秩序，

还有利于药企集中精力和财力

进行药品研发与创新； 而医药

企业也无需开展“高定价、大回

扣” 的违法竞争，只需以质量、

品牌、规模、创新和价格开展正

常的市场竞争。

医药界代表委员建议：

医保目录合并归口一个部门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医药界代表委员在拟联合提

交的一份建议中称， 建议合并诸

多医保目录归口于一个部门，由

该部门承担医保资金的筹资和支

付管理责任。

这份拟由天士力董事长闫希

军、 奇正藏药董事长雷菊芳等医

药界代表委员联合提交的《关于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建议》

称，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药品

目录”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和

“新农合药品目录” 等诸多医保

目录归口于一个部门，由该部门

承担医保资金的筹资和支付管

理责任，其具体实施不需政府包

办，而要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由

政府部门制定规则，提供服务并

保障监督， 选择合乎条件的多

家保险机构以市场竞争的原则

落实。

该建议还表示， 医改要重点

改革体制机制。

首先是落实 “管办分开”就

是两权分开。“管办分开”的核心

是医疗机构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

开。调动医院和医生的积极性，加

快推进卫生体制和公立医院运行

机制改革， 推动建立医疗服务领

域的竞争择优机制，自主经营，自

主管理。

其次，要明确落实“医药分

开”不是收费平移。 目前实行的

取消药品加成和收取医事服务

费的“收费平移” 等措施，不是

解决医药分开的科学途径，也很

难切断“以药补医” 利益链。 建

议加快医药分业，通过多种途径

剥离医院门诊药房。 推进医生和

药剂师的自由执业制度，加快全

科医生队伍建设，逐步建立家庭

责任医师制度。 取消药品差价率

管制， 政府只管药品最高零售

价； 通过改革医保基金付费方

式，强化制约与监督，堵死医生

收红包、拿提成的“管涌” 。

其三，要消除社会资本准入

医疗领域的“玻璃门” 障碍。 要

改变 “政策好但落实难” 的现

状。 尽快制定“公立医院资产评

估实施细则” ， 推动公立医院改

制重组， 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保

证医改健康可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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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全国两会医药界代表委员座谈会上，众多知名医药企

业家抨击药品招标采购中的“二次议价” ，称危害甚大，建议政府谨

慎启动二次议价试点，避免重创国内医药企业。

图 1: 2013 年全国两会医药界代

表委员座谈会现场。

图 2: �全国人大代表蔡东晨在座谈

会上谈“二次议价” 。

图 3:� 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遭

记者追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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